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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新聞專區

     

 

台塑仁武廠污染事件Q&A

提供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污基管會 

發布日期：2010.07.07

一、高雄縣台塑仁武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背景說明。
摘要
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於98年辦理「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下水含氯有機溶劑污染潛勢調查及查
查台塑仁武廠之土壤及地下水品質是否受到污染，並於同(98)年11月完成查證報告，確認該廠之土壤及地下

   
二、環保署處理過程及因應措施。
  環保署於98年12月30日奉 行政院指示，會同經濟部及農委會成立「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污染

縣政府處理相關事宜。並依立法院社環委員會於99年3月29日考察該廠之要求，專案小組加入衛生署及高雄
99年1月27日召開第1次研商會，確認各部會、地方政府權責及應辦事項，至99年6月止已召開10次研商會
及場址周圍地區之污染狀況，環保署亦協助及督導高雄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執行相關之稽查、調查採樣等作
及污染擴散之情事，以儘速掌握場址污染之狀況，作為管制之依據。

   
三、污染調查結果及分析、相關資訊公開。
摘要
版：

環保署為瞭解台塑仁武廠周圍村民飲用水安全，維護居民健康，已協助高雄縣政府於99年3月至5月間，會同
針對仁武廠周邊民井進行地下水採樣分析，合計已採集106組民井地下水樣品（第1階段完成75口，第2階段
36組、中華村10組、五和村45組、八卦村1組、仁武村9組、後安村1組、赤山村2組及高雄市楠梓區2組。
下水污染管制項目之污染物質，其中僅1口民井地下水水質超過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為中華村C-05
0.0352 mg/L，第二類管制標準為0.020 mg/L）、5口民井地下水水質超過第一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為
濃度為0.0114 mg/L，第一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為0.0050 mg/L、五和村D-03民井地下水中氯乙烯濃度為
染管制標準為0.0020 mg/L、E-18、E-20及L-01等3口民井地下水中四氯乙烯濃度分別為0.00533 mg/L、0
一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為0.0050 mg/L）。據採樣訪查時已瞭解該區域部分居民仍使用地下水洗滌、沖洗
康，高雄縣政府已告知用戶勿再使用地下水作為民生用途，另高雄縣政府已分別於99年4月30日、5月13日
檢出管制項目污染物質之民井，提供必要之飲水及用水。目前台塑已完成18口民井協調辦理針對用戶各自需
補貼用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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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的機制，環保署亦要求高雄縣政府所召集之「台塑仁武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擴散
方【(高雄縣政府、高雄縣仁武鄉公所、台塑公司仁武廠、民間環保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地球環保協會及高雄
且與處理台塑仁武廠污染案密切相關專業領域的專家，高雄縣政府遂於99年4月26日成立獨立運作的專家小
家小組會議。

   
四、本次污染事件裁罰情形，環保署為何不命其停工。

摘要
版：

針對該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水污法)第28條相關規定，環保署表示將責成高雄縣政府除依水污法第
條就台塑仁武廠違反水污法第28條相關規定而獲有利益之情事，核計不當利得加重裁罰。本署初步評估其違
百萬至1億5千萬元之間，並要求由高雄縣政府俟專家小組審查確定其整治計畫後，予以確定裁罰金額。

雖然現階段在審酌水污法規定及台塑仁武廠實際相關事證後，暫無構成情節重大立即處停工之行政處分要件
類似隱匿不報及不主動依法清理污染情事，或控制整治設施不足，致發生污染範圍擴大，進而嚴重影響水體
重大，並將於證實後，即命其停工。

   
五、本次污染事件，高雄縣政府之責任與應作為事項。
摘要
版：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權責主要係針對全國性之事務
訂定執行。2.相關環保法規之訂定、研議以及釋示。3.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污染預防、整治等工作之監督、
一案件，進行必要之協調。再按土污法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相關業務所在之地位，主
劃、訂定及執行污染預防與整治工作。2.污染預防與整治之研究發展及宣導事項。3.其他有關污染之預防及
染預防或整治工作，本為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

一旦該廠經公告為整治場址後，高雄縣政府即應依法要求台塑公司負起履行污染調查、整治計畫訂定及實施
台塑公司均應參照該公司提送至高雄縣政府「台塑仁武廠地下水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書」內容持續辦理，用以
動擴散至場址外。高雄縣政府亦於查證發現污染情事後，立即進一步進場查證，以及補充設置廠內、外地下
是否受到污染，同時依土污法要求台塑公司提出並執行應變必要措施，目前高雄縣政府亦持續監督其應變並

中央主管機關則視地方辦理相關事務之情形，給予技術、經費、法規執行疑義等方面提供必要之協助，並針
理相關作業之過程進行督導。環保署仍持續提供技術、經費，協助高雄縣政府妥善處理本案，並持續督導高
履行污染調查、整治計畫訂定及實施義務。

   

   
一、高雄縣台塑仁武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背景說明。
詳細
版：

有關本場址於98年之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結果，其污染情形如圖1所示，以下就氯乙烯（VCM）廠及氟氯
明其污染之情形。

VCM廠
針對VCM廠採集2處土樣分析，其中S9822-01分析結果檢出1,2-二氯乙烷濃度為6,060 mg/kg（土壤污
烯濃度為16.5 mg/kg（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為10 mg/kg)；氯乙烯濃度為29.3 mg/kg（土壤污染管制標
順-1,2-二氯乙稀濃度為18.3 mg/kg（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為7 mg/kg)、氯乙烯濃度為10.6 mg/kg。
VCM廠之標準監測井MW9822-01有10項超過地下水第二類管制標準，各地下水污染物項目測出最高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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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8.58 mg/L、1,1-二氯乙烯濃度為1.09 mg/L、1,2-二氯乙烷濃度為15,100mg/L、苯濃度為3.59 m
順-1,2-二氯乙烯濃度為2.11 mg/L、二氯甲烷濃度為1.35 mg/L、四氯乙烯濃度為2.51 mg/L、三氯乙烯
為19.5 mg/L
HCFC廠
HCFC廠之標準監測井MW9822-08有7項超過地下水第二類管制標準，各地下水污染物項目測出最高濃
為4.73 mg/L、順-1,2-二氯乙烯濃度為3.26 mg/L、二氯甲烷濃度為1,120 mg/L、三氯乙烯濃度為0.18
mg/L、氯乙烯濃度為1.49 mg/L、四氯化碳濃度為0.098 mg/L。

圖1 本場址98年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結果之污染情形示意圖

   
二、環保署處理過程及因應措施。
詳細
版：

高雄縣政府於98年12月17日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7條第5項規定命該廠於99年
持續執行及追蹤，該場址於99年2月25日由高雄縣政府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環保署復依高雄縣政府提報初
告該廠為污染整治場址。高雄縣政府於99年5月7日要求該廠依土污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於6月21日前提出污
月10日提報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至高雄縣政府審查。

環保署於98年12月30日奉行政院指示，會同經濟部及農委會成立「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污染
政府處理相關事宜。並依立法院社環委員會於99年3月29日考察該廠之要求，專案小組加入衛生署及高雄縣
年1月27日召開第1次研商會，確認各部會、地方政府權責及應辦事項，至99年6月止已召開10次研商會。

高雄縣政府除於98年11月進場查證，並於99年3月~4月間進行監測作業外，並於99年3月30日召開「高雄縣
黃案件公害糾紛紓處小組會議」，研商有關公害糾紛處理之情事，亦於99年4月26日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
有關本案相關污染調查、改善計畫之審查及監督工作，後續將針對台塑公司提出之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整
業，以確保台塑仁武廠場址得以確實及妥善進行改善，並避免影響環境及人體健康。

此外，針對本場址之污染源、污染情形及場址周圍地區之污染狀況，本署亦協助及督導高雄縣政府及相關單
等作業，以確認目前是否有持續洩漏及污染擴散之情事，以儘速掌握場址污染之狀況，作為管制之依據。

由既有調查資料顯示台塑仁武廠內地下水已遭污染，為進一步確認污染情形有無擴散，於99年2月4日至廠外
縣政府於台塑仁武廠廠內及廠外各設置5口監測井(廠內MW01~MW05、廠外MW06~10)，由高雄縣政府環
續監測，高雄縣政府另於99年4月26日進行台塑仁武廠設置之監測井進行採樣及即時取樣。另於99年3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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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灌溉井抽樣檢測，抽驗之灌溉井位置如圖3所示。此外，亦針對西側農地進行土壤採樣，以確實掌握廠外
安全。

環保署協助高雄縣政府於99年3月至5月間，會同村民代表、台塑公司及環保團體採集仁武廠周邊民井地下水
樣品，分別為竹後村36組、中華村10組、五和村45組、八卦村1組、仁武村9組、後安村1組、赤山村2組及
位置請參閱圖4。

圖4 仁武廠外民井地下水採樣點位置示意圖

   
三、污染調查結果及分析、相關資訊公開。
詳細
版：

高雄縣政府環保局於99年3月下旬及4月初，針對環保署協助高雄縣政府新設置之監測井進行連續監測，其中
其地下水檢測結果均未達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而MW02~MW05於99年4月初之監測結果顯示有多
測結果如表2；另針對98年查證結果濃度最高之監測井旁所設置MW02於99年4月13日再次進行採樣，結果
為1,480 mg/L，達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29,600倍，另1,1,2-三氯乙烷濃度為1.95 mg/L；1,1-二氯
為1.68 mg/L；二氯甲烷濃度為0.395 mg/L；四氯乙烯濃度為1.23 mg/L；三氯乙烯濃度為1.37 mg/L；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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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協助高雄縣政府於99年3月至5月間調查民井成果結果，106口民井中計有18口民井檢出管制項目污染
甲苯、氯仿、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順-1,2-二
仁武廠周邊民井地下水中污染物濃度分佈示意圖請參閱圖5，彙整於表4。

18口檢出污染物之民井中，中華村C-05民井地下水中氯乙烯濃度為0.0352 mg/L，超過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
之I-01民井地下水中三氯乙烯濃度為0.0114 mg/L，超過第一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0.0050 mg/L）。五
濃度為0.00412 mg/L，超過第一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0.0020 mg/L），E-18、E-20及L-01等三口民井
0.00533 mg/L、0.0283 mg/L及0.0248 mg/L，超過第一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0.005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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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仁武廠周邊民井地下水中污染物濃度分佈示意圖

表4 18口民井檢出管制項目物質之檢測結果

另高雄縣政府已分別於99年4月30日、5月13日及6月9日函請台塑公司對於18口檢出管制項目污染物質之民
前台塑已完成18口民井協調辦理。該府持續監督中，並要求台塑公司提出執行結果。

另為提供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的機制，環保署亦要求高雄縣政府所召集之「台塑仁武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擴
各方【(高雄縣政府、高雄縣仁武鄉公所、台塑公司仁武廠、民間環保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地球環保協會及高
任、且與處理台塑仁武廠污染案密切相關專業領域的專家，高雄縣政府遂於99年4月26日成立獨立運作的專
次專家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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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台塑仁武廠污染案件，環保署表示已就污染洩漏、農漁牧調查、健康照護、鄰近工業區地下水調查及公
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廠污染案件專案小組研商會，以明確掌握相關機關執行進度。

環保署為瞭解VCM廠及HCFC廠現場水污染防治、廢棄物管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空氣污染防制等情況，
查共30場次，聯合稽查2場次，初判廠方製程運作正常，尚無空氣污染逸散、水污染、廢棄物及毒化物運作

經濟部工業局亦針對鄰近仁武廠之仁武、大社工業區進行地下水採樣分析，檢測結果均低於地下水污染管制

農業機關配合進行鄰近地區農漁牧調查，廠區周圍及橋頭鄉2420地號附近水稻重金屬含量均低於植物毒害限
公里內無漁業及畜牧行為，仁武地區農地未引灌後勁溪水源；而高雄縣政府針對後勁溪於楠梓區取水口灌渠
鄉灌溉1,390公頃農地，取入水口2處農地土壤、後勁溪12處底泥、廠區外8處農地、4處灌溉用地下水採樣

此外，台塑公司同意提供中華村、竹後村、八卦村、五和村、後安村、仁武村等六個村之村民免費健康檢查
日至6月27日每週六、日，於六村活動中心由長庚醫院派醫護人員進行檢查，至6月20日止6村已完成檢查人
工安全、健康部分，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所已派員實施檢查，未發現有職業災害發生，相關查核缺失已於4
而該廠於98年辦理勞工健康檢查並未發現現場作業勞工有職業性因素引起之健康異常情形。

至於橋頭鄉地區水稻枯黃案件，經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分析後研判與台塑仁武廠無相關性。目前高雄縣政
組，後續民眾如有相關公害陳情事項仍可循公害糾紛處理程序，申請調處排解糾紛。

   
四、本次污染事件裁罰情形，環保署為何不命其停工。
詳細
版：

針對該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水污法)第28條相關規定，環保署表示將責成高雄縣政府除依水污法第
條就台塑仁武廠違反水污法第28條相關規定而獲有利益之情事，核計不當利得加重裁罰。本署初步評估其違
百萬至1億5千萬元之間，並要求由高雄縣政府俟專家小組審查確定其整治計畫後，予以確定罰額。該整治計
益各方推薦專家成立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專家小組審議，以落實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經審議確認污染
支出經費，據以決定裁罰金額。環保署表示，目前雖尚未裁罰，惟設備折舊及利息支付，其採計時間並未中
息與折舊將持續累計；倘台塑公司未積極執行整治計畫，不當利得之裁罰金額將持續加計，以督促台塑公司

雖然現階段在審酌水污法規定及台塑仁武廠實際相關事證後，暫無構成情節重大立即處停工之行政處分要件
類似隱匿不報及不主動依法清理污染情事，或控制整治設施不足，致發生污染範圍擴大，進而嚴重影響水體
重大，並將於證實後，即命其停工。

   
五、本次污染事件，高雄縣政府之責任與應作為事項。
詳細
版：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權責主要係針對全國性之事務
訂定執行。2.相關環保法規之訂定、研議以及釋示。3.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污染預防、整治等工作之監督、
一案件，進行必要之協調。再按土污法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在相關業務所在之地位，主
劃、訂定及執行污染預防與整治工作。2.污染預防與整治之研究發展及宣導事項。3.其他有關污染之預防及
染預防或整治工作，本為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

一旦該廠經公告為整治場址後，高雄縣政府即應依法要求台塑公司負起履行污染調查、整治計畫訂定及實施
台塑公司均應參照該公司提送至高雄縣政府「台塑仁武廠地下水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書」內容持續辦理，用以
動擴散至場址外。高雄縣政府亦於查證發現污染情事後，立即進一步進場查證，以及補充設置廠內、外地下
是否受到污染，同時依土污法要求台塑公司提出並執行應變必要措施，目前高雄縣政府亦持續監督其應變並



2019/10/29 環保新聞專區

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HotFile.asp?InputTime=0990707173950#2 8/8

中央主管機關則視地方辦理相關事務之情形，給予技術、經費、法規執行疑義等方面提供必要之協助，並針
理相關作業之過程進行督導。環保署仍持續提供技術、經費，協助高雄縣政府妥善處理本案，並持續督導高
履行污染調查、整治計畫訂定及實施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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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相關圖片：

附加檔案：

相關連結...
環保署回應地球公民協會「台塑仁武廠污染失控已達停工標準」 (2010.10.18)
[台塑仁武廠污染事件Q&A (2010.07.07)](目前頁)
環保署再度理性回應地球公民協會聲明事項 (2010.06.01)
請台灣立報更正高雄縣政府召集之台塑仁武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擴散與整治專家小組會議報導內容之錯誤 (2010
回應媒體報導「台塑表示，由官方調查報告，顯示仁武廠運作沒有問題，不必停工」乙節 (2010.05.19)
針對地球公民協會及立報報導「台塑仁武廠污染處置高雄縣政府便宜行事，環保署與衛生署有失中央主管機關職
針對地球公民協會表示「法令跟不上水污染特性」環署回應 (2010.03.30)
環保署要求高雄縣政府加重裁罰台塑仁武廠違反環保法規 (2010.03.28)
環保署將持續督導高雄縣政府嚴格要求台塑仁武廠執行污染改善工作 (201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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